桃園縣建築師公會 公告  103.03.04
自103年2月17日起

申報施工勘驗應注意事項（監造人部分）：

1.申報放樣勘驗：

  應檢附監造人親自查驗入鏡照片，不得代理。

2.申報二樓版、屋頂版（供公眾使用）勘驗：

  應檢附監造人親自查驗入鏡照片，不得代理；唯監造人共同會勘時得委託「授權代理人」現場說明之。

3.申報其他樓層勘驗：

  應檢附監造人或監造人事務所之「授權代理人」入鏡照片。

4.授權代理人：爲其他開業建築師或具桃園縣建築師公會核發之「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助理員識別證」者（於103年3月17日前可用原核發「建築師事務所職員識別證」暫代）。
5.辦理「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助理員識別證」請檢附以下資料至桃園縣建築師公會辦理：

 （1）授權書（建築師需親自到場簽名+事務所及建築師印鑑大、小章）。

 （2）該職員1吋照片2張。

 （3）該職員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。

 （4）事務所勞健保資料。

6.指定職員以每一事務所一人為原則，指定第2人以上應檢附勞健保資料以證明該員確為該所職員，且指定之人員不得重複登記於兩個以上事務所，指定人員登記後如有異動應向本會重新辦理變更登記。

